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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學峽議授秘字第1150417001號

依本會第26屆第4次臨時會決議，廢止「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

峽校區學生議會議事規則」全文共76條，並訂定「國立臺北大學學生

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議事規則」全文共67條，自即日生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秘書處決行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議事規則

2026年3月14日大會通過版本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議長選舉

第1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組織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

第二項制定之。

第2條

三峽校區學生議會（下稱本會）會議除自治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行之。

本規則未規定者依內政部會議規範行之。

第3條

本會會議，學生議員為出席人；學生會會長、政務副會長、常務副會長暨各部會首長

及本會秘書長、副秘書長及議事人員為列席人。

第4條

本會會議出席人及列席人，應分別於簽到簿上簽名。

第5條

預備會議時，應由出席會議、無意競選且學生議員選舉得票數最高者擔任主席。

議長提出辭職，應繼續主持會議，履行職責並行使權力，至新任議長選出，辭職即刻

生效，改由新任議長主持會議；若議長不克出席，副議長應代行其權。

第6條
候選人向大會發言之順序以抽籤定之；主席應邀請每位候選人向大會發言；所有候選

人發言完畢，並經詢問完畢後，主席應宣告開始投票。

主席不得投票之。

計票結束後，主席應向大會宣布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數，候選人中得票數最高者為議

長；二人平票者，由主席加入投票決定。

第7條
議長選舉完成後，由議長主持副議長選舉，其選舉方法同議長選舉。



第三章　會議

第四章　提案

第8條

秘書長於每次會議開會前清點出席人數，報告已達法定人數，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第9條
會議主席認有必要時，以徵詢應出席人同意為原則，得以視訊會議召開會議。

第10條
已達開會時間，而不足法定人數，主席應宣告延後開會十五分鐘，延長兩次，仍不足

開會數額時，得宣告延會或改開談話會。

延會時或談話會中，如已達法定人數且議長或副議長亦在場時，可開始進行會議。

第11條
本會會議之議事日程由秘書處編擬，應記載開會日期、時間、地點，並分列報告事

項、答問事項、討論事項、選舉及質詢等其他事由，經程序委員會審查，於開會三日前送

達出席人及列席人。

第12條

遇應先處理之事項未列入議程或已列入議程而順序在後者，由主席或出席之學生議員

提議，出席之學生議員二人以上附議，經大會議決通過後，變更議事日程。

本會會議審查各級機關提案與學生議員提案時，如性質相同者，得併案討論。其程序

同前項規定。

經委員會審查報請大會不予審議之議案，列入報告事項。但經出席之學生議員提議，

出席之學生議員二人以上附議，經大會議決通過後，改列於討論事項。

會議結束時未處理的議程應推遲至下次會議。

第13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會議進行中遇有數額問題而清點在場人數不足額時，主席即應宣佈散會。

所有議員有權提出散會動議，不經討論，逕付表決；出席議員過半數同意時，散會。

議事日程所列之議案討論完畢，或散會時間已屆，除有臨時動議，主席即宣告散會。

第14條
議事日程所列之議案討論完畢，或散會時間已屆，除有臨時動議外，主席即宣告散

會。

第15條
議案之提出，以書面行之，須註明案由、說明及辦法。

如係法規案，須附具條文及立（修）法理由。



第五章　答問時段、質詢與討論

臨時動議經出席之學生議員二人以上附議後，於當日討論事項截止後，宣告散會前討

論之。

第16條
提案在未經決議前，原提案者得提出修正案或撤回原案。

第17條

經否決之議案，除提出復議外，不得再行提出。

第18條
經議決擱置之議案，於提出後兩次會議內未完成決議程序者，提交單位或學生議員得

逕行撤回或重新提案。

第19條

答問時段於每次常會報告事項完畢時進行，以二十分鐘為限。

未達二十分鐘而已經無議員要進行提問時，主席應宣告答問環節結束。

若該次會議學生會進行施政方針、學期工作報告或專案報告，該次答問時段不設時間

限制。

第20條
答問時段之形式，採一問一答，每位議員取得一次發言地位並發言完畢後應回座，並

待下次取得發言地位。

學生議員與答詢首長之說明與回答應簡明扼要，冗長發言者，主席應予提醒，單次發

言逾兩分鐘者，主席得命其回座。

第21條
答問時段開始，學生會長應先簡述本月學生會之施政或本校發生之重要事項。

第22條

個人質詢，應事前向議事人員登記。

個人質詢時間為十分鐘，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23條

質詢之提出，以說明其所質詢之主旨為限。

質詢之答覆，不得超出質詢範圍之外。

質詢事項，不得作為討論之議題。

如有違反第一項、第二項及前項規定者，主席得制止之。

第24條
提案之說明、詢問、應答或討論之發言，均不得逾三分鐘，但取得主席許可者，以許

可之時間為限。



第六章　表決

第25條
主席對於提案或動議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經徵得出席之學生議員同

意後得宣告停止討論。

出席之學生議員亦得提出停止討論之動議，經其他學生議員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此

動議。

第26條
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案，主席應即付表決。

第27條
學生議員對於關係其個人本身之議案，不得參與表決。

第28條

主席宣告表決開始後，出席之學生議員不得提出其他動議。但與表決有關之秩序問

題、權宜問題或表決方式動議，不在此限。

第29條

表決，應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本會會議議案之表決方式如下：

一、口頭表決。

二、舉手決。

三、無記名投票決。

人事案，不得以前項第三款方式進行。

第30條
本會之表決，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可決數者外，採簡易多數決，以參與表決之多數為

可決。

表決之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告，並記錄之。

第31條
主席得視情況採無異議認可，徵詢在場學生議員有無異議，如無異議，即為認可。

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已宣佈認可後，不得再提出異議。

無異議認可之效力與表決通過相同。

第32條

出席之學生議員對於表決結果提出疑問時，經出席之學生議員三分之一附議，主席即

應重付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第七章　秩序

第33條

請求發言，應舉手並口呼主席以取得發言地位，待主席示意同意後，始得發言。

發言者應起立，未發言者應就座。

主席應以下列原則考量發言之優先順序：

一、學生議員優先。

二、尚未發言者優先。

三、發言次數較少者優先。

四、原提案人優先。

五、座位距離主席較遠者優先。

第34條

大會主席欲發言時，應暫離主席之位並依「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

會組織職權行使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代行其職權。

委員會主席欲發言時，應暫離主席之位並指派一人代行其職權。

第35條
本會大會由主席維持議場秩序，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其他妨礙議場秩序之學生議員，

主席得警告或制止之，並得禁止其發言。其情節重大者，得交付紀律委員會懲戒。

第36條
主席在提醒大會或委員會注意某位發言人的行為後，如該發言人堅持發表不相關的言

論，或冗長地重複其自身或其他發言人在討論中提出的論點，可命令該發言人停止發言。

第37條
主席可命令任何發言內容涉及學生法院尚在審理中案件之發言人終止發言。

第38條

大會期間，與會者出現人身攻擊、羞辱性詞彙或其他針對他人之不理性言論，主席應

立即叫停發言，並要求該名與會者收回用詞，若該名與會者不服，主席有權命其在當天剩

餘會議期間退出議場，並經大會同意交付紀律委員會。

第39條
若與會者間發生肢體衝突或暴力行為，主席應命在場人員分離衝突方，並應命當事人

當天剩餘會議期間退出議場，同時交付紀律委員會。

出現嚴重混亂行為，主席認為有其必要，可逕行宣布散會，或暫停會議一段時間。

第40條
發言應有禮貌，就題論事，言論不得超出議題範圍，除以人為主題之議案外，不得涉

及私人私事。



第八章　委員會

第九章　動議

第41條
如有出席之學生議員對於主席之裁決提出申訴，經出席之學生議員五分之一以上附

議，於討論後進行表決，該申訴未獲出席之學生議員過半數贊成時，仍維持主席之裁決。

第42條

委員會之議事，除下列情形外，應遵守本規則：

一、發言不必取得發言地位。

二、不須附議。

三、發言次數不受限制。

四、在場無動議時，可作非正式討論。

五、召集委員同於其他委員，可動議、討論、表決，而不須脫離主席地位。

第43條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就所議事項提供書面報告或意見，並予列入會

議記錄。

第44條
臨時委員會於提出終結報告後，即行解散。

第45條
主動議，謂動議不附屬於任何動議或事件而能獨立存在者，分下列兩種：

一、議案。

二、特別主動議：

（一）變更議事日程。

（二）抽出動議。

（三）復議動議。

（四）併案討論動議。

第46條

副動議，非主動議之動議，分下列三種：

一、附屬動議，謂動議附屬於其他動議而以改變其內容或處理方式為目的者，其處

理之優先順序由低而高如下：

（一）修正動議。

（二）無期延期動議。

（三）付委動議。

（四）延期討論動議。



（五）停止討論動議。

（六）擱置動議。

二、特權動議，謂動議無關場上待決問題，屬特別緊急而需最優先處理者，其處理

之優先順序由低而高如下：

（一）權宜問題。

（二）數額問題。

（三）休息動議。

（四）散會動議。

（五）延會動議。

三、偶發動議，謂動議有關場上待決問題，需較優先處理者：

（一）秩序問題。

（二）申訴問題。

（三）暫停規則動議。

（四）反對考慮動議。

（五）分開動議。

（六）開放填空動議。

（七）表決方式動議。

（八）會議詢問。

（九）收回動議。

第47條

下列動議之提出可不取得發言地位，必要時並得間斷他人發言：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申訴動議。

四、會議詢問。

五、反對考慮動議。

六、復議動議。

第48條
議案或動議需有其他學生議員附議始得討論。

附議人不得發表反對原案之意見。

下列動議無需附議：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收回動議。

五、反對考慮動議。



第49條
下列動議不經討論：

一、限制或放寬討論動議。

二、停止討論動議。

三、擱置動議。

四、權宜問題。

五、休息動議。

六、散會動議。

七、延會動議。

八、秩序問題。

九、暫停規則動議。

十、反對考慮動議。

十一、分開動議。

十二、表決方式動議。

十三、會議詢問。

十四、收回動議。

十五、變更議事日程。

十六、開放填空動議。

十七、抽出動議。

第50條

下列動議不得修正：

一、無期延期動議。

二、擱置動議。

三、權宜問題。

四、散會動議。

五、秩序問題。

六、申訴動議。

七、暫停規則動議。

八、反對考慮動議。

九、會議詢問。

十、收回動議。

十一、開放填空動議。

十二、抽出動議。

十三、復議動議。

第51條
學生議員對於缺席時議決之議案，不得為反對之動議。



第十章　修正動議

第52條
對於議案未能有共識，認知不全，或有委付他人執行之必要者，得行付委動議，經一

人以上附議，進行該付委動議之討論。

付委動議如為臨時委員會，應由動議人說明如下要件：

一、委員會名稱。

二、委員會人數。

三、委員會召集委員產生方式。

四、委員產生方式。

五、授權處理範圍。

六、處理時限。

前項各款均得以修正動議修正之。

付委動議之議案得交付「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議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組織職權行使法」

明訂之各委員會討論。

付委動議應經表決，決議通過者，大會即暫停處理該議案。

第53條
對於議案得提延期討論動議。

延期討論動議不得延期至未公告開會之日。

提起延期討論，應注意該議案之時效性。

延期討論動議應經出席之學生議員二人以上附議，進行日期之討論或修正，而後議決

之。決議通過後，本次會議即不再處理該案。

第54條
對於議案未有共識，或內容模糊無從討論者，得提擱置動議。

擱置動議經出席之學生議員二人以上附議，不得討論，逕行表決。

議案遭擱置動議處置，於下一議案結束討論前均不得再行討論。

若欲重新討論被擱置之議案，應經出席之學生議員二人以上附議及表決，提出抽出動

議。

第55條
修正動議於原案廣泛討論後提出。

針對可修正之副動議，亦可提出。

修正動議經通過的部份不得再提出修正動議。

第56條

修正動議提出後，應連同修正部份，先付討論。



第十一章　復議動議

第57條
修正動議如有否決原案之效果者，不得提出。

第58條
針對原案或可修正之副動議做修正者謂之一級修正案，針對一級修正案做修正者謂之

二級修正案。

一級修正案表決後，方得提出其他一級修正案。

二級修正案表決後，方得提出其他二級修正案。

第59條

替代案，同於修正案，於針對原案或一級修正案做多處修正或修正段落時提出。

第60條
學生議員若有修正案欲提出而不合秩序時，得事先聲明，供與會學生議員參考。

第61條
復議動議之提出，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原決議案尚未著手執行者。

二、於當次學期結束前提出。

三、證明動議人確為原案議決時出席之學生議員，而未曾發言反對原決議者。

四、具有與原決議案不同之理由者。

五、學生議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附議。

第62條

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第63條
下列動議不得復議：

一、擱置動議。

二、權宜問題。

三、休息動議。

四、散會動議。

五、秩序問題。

六、暫停規則動議。

七、分開動議。

八、分段考慮動議。

九、會議詢問。

十、開放填空動議。



第十二章　會議記錄

第十三章　附則

沿革

1. 100年6月5日學生議會第11屆通過，修正部分條文。
2. 102年7月31日學生議會第14屆通過，修正部分條文。
3. 103年6月20日學生議會第14屆通過，修正部分條文。
4. 105年1月5日學生議會第16屆通過，修正部分條文。
5. 110年9月6日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第22屆第2次臨時會通過，修正部分條文。

十一、抽出動議。

十二、復議動議。

第64條
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次及年、月、日、時。

二、會議地點。

三、出席者之席次、姓名、人數。

四、請假者之席次、姓名、人數。

五、缺席者之席次、姓名、人數。

六、列席者之姓名、職別。

七、主席。

八、記錄者姓名。

九、報告及報告者姓名、職別，報告後決定之事項。

十、議案及決議。

十一、表決方式及可否決之數。

十二、其他必要之事項。

第65條
每次會議之會議紀錄於下次大會送請認可。如學生議員認為有任何錯誤、遺漏時，由

主席指示更正之。

第66條
本會之旁聽規則另定之。

第67條
本規則經大會通過，議長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6. 113年3月21日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第24屆第7次常會通過，將「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議會
議事規則」名稱修正為「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議事規則」並

修正全部條文。

7. 115年3月14日三峽校區學生議會第26屆第4次臨時會通過，廢止全文共74條，並制定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議事規則」全文共67條。


